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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建发〔2021〕27号 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，东城、西城、石景山区住房城市建设

委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，各集团(总公司)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

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7〕19号)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印发

2016-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的通知》(建质函〔2016〕

183号)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

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(建市〔2020〕60号)等文件要求，促

进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(以下简称“建设工程”)参建

单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，推进建筑工业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，

加快建造方式转变，提高本市施工现场管理科技化、信息化、智

能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将鼓励本市建设工程

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和智慧工地创建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思路 

按照“经济、安全、适用、绿色、美观”的要求，加快科技

创新和智慧工地创建工作，在本市在建项目施工现场推广应用信

息化管理方式，推荐采用物联网智能技术及相应设备，推动构建

覆盖全市在建工程的“政府主推、企业主导、项目主建”三级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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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监管服务体系，推行智慧工地量化评价制度，激励具有创新、

创造能力的企业实施智慧管理，推进施工现场与建筑市场信息互

通，提高企业与从业人员履职尽责积极性，提升我市建筑企业竞

争力与项目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促进首都建筑业持续高质量健康发

展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(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)均纳入智慧工地创建范围。 

三、实现路径 

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将以在施工程为统计单元，以信息化手段

为依托，在已上线运行的“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质量风险分级管控平台”(以下简称“质量风险分级管控平台”)增

加项目智慧工地做法填报功能，采集各项目智慧工地做法信息。 

(一)填报范围 

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制定了智慧管理、智慧创安、智慧提质、

智慧增绿、智慧创卫、智能建造等 6个方面项目智慧工地做法示

范表(附件 1)。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可结合本项目实际管理状况，

在示范表基础上增加项目实施的智慧工地其他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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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部负责在质量风险分级管控平台填报本

项目智慧工地做法信息。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专业承(分)包单位、

劳务分包等单位实施的智慧工地情况均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统一填

报，并纳入本项目智慧工地做法统计范围。 

(二)填报要求 

工程正式开工前，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

等单位制定本项目智慧工地做法表(附件 2)。工程开工建设后，工

程各参建单位应按计划逐项实施各项智慧工地做法，并留存相关

资料备查。 

项目施工期间内，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部均可随时填报已实

施的项目智慧工地做法，并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工程建设

单位、监理单位应审核确认施工总承包单位填报的项目智慧工地

做法信息。 

施工总承包单位不得提前填报各参建单位尚未实施的智慧工

地做法。 

(三)抽查核实 

市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开展安全质量监督执法检查时，应抽

查工程已实施的智慧工地做法的相关资料。市、区住房城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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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对抽查发现或经举报核实的填报智慧工地做法虚假信息的项目

实行一票否决制，将项目智慧工地得分记为 0分，并纳入不良信

用信息。 

(四)信息应用 

项目各参建单位应依托质量风险分级管控平台持续做好各项

目安全质量管理状况测评工作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将以季度为周

期，考核各项目安全质量管理状况，并形成项目安全质量管理状

况得分。 

经审核确认的项目智慧工地做法信息按照项目智慧工地做法

示范表(附件 1)的加分规则获得鼓励加分。以季度为周期，按照项

目智慧工地得分换算规则(附件 3)获得本项目智慧工地得分。 

项目智慧工地得分与安全质量管理状况得分一并计入各项目

安全质量管理状况总分。 

四、建立激励机制 

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坚持以推进高效监管、提供高质量服务为

工作目标，以鼓励先进、鞭策后进为监管服务手段，建立激励创

建智慧工地工作机制，鼓励工程各参建单位加大科技创新技术与

产品投入与应用，采取以下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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